
证券代码：000409� � � �证券简称：山东地矿 公告编号：2015-043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情况。

2、本次会议不存在增加和变更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6月24日--2015年6月25日。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5日9：30至11：30，13：00至

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4日15：00至2015年

5月2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1890号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虹先生

（六）公司于2015年6月4日和6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和《关于召

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七）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448�人，代表股份 200,410,3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3961�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4人，代表股份167,920,9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5231�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444� 人， 代表股份32,489,46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8730�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股份为

32,491,4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735� %。

（二）会议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具体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83,061,5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434� %；反对

9,397,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91� %；弃权 7,951,385�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76� %。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15,142,6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050� %；反对 9,397,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227� %；弃权 7,951,3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722�

%。

（二）《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83,052,6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389� %；反对

9,416,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85� %；弃权 7,941,385�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26� %。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15,133,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777� %；反对 9,416,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809� %；弃权 7,941,3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414%。

（三）《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83,052,6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389� %；反对9,

406,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35� %；弃权7,951,385�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76%。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15,133,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777� %；反对9,406,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501� %； 弃权 7,951,3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722��

%。

（四）《关于<公司2014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83,061,5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434%� %；反对

9,397,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91� %；弃权 7,951,385�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76� %。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15,142,6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050� %；反对 9,397,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227� %； 弃权 7,951,3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722�

%。

（五）《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2014年度会计报表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议，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14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实现净利润-29,

484,010.28元，母公司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具备分红条件，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2014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已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183,054,6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399� %；反对 9,

414,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75� � %；弃权 7,941,385�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26� %。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15,135,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838� %；反对 9,414,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747� %；弃权 7,941,3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414�

%。

（六）《关于聘请公司201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向董事会提交了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本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认为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在为公司审计

2014年度会计报表期间，能够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审计准则，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准，在科学合理

的基础上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出具了客观公正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向公司董事会递交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

决议，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40万元。

本议案已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183,061,5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434� � %；反对

9,397,4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91� � %；弃权 7,951,385�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76� � %。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15,142,6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050� %；反对 9,397,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227� � %；弃权 7,951,3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722��

%。

（七）《关于聘请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的相关要求， 主板上市公司需全面实施内部控

制规范工作并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考虑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资信状况、执业经验及对公司经营

发展情况的熟悉程度，鉴于其在公司财务审计工作中体现了较好的职业水平，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拟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25万元。

本议案已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183,061,5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434� %；反对

9,397,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91� %；弃权 7,951,385�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76� %。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15,142,66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050� %；反对 9,397,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8.9227� %；弃权 7,951,3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722� %。

（八）《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1.关联交易介绍

公司控股子公司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娄烦矿业）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地矿集团有限

公司子公司娄烦县申太选矿有限公司在2015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委托加工铁精粉）。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名称 交易事项

2015

年度

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比例

（

%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 娄烦县申太选矿有限公司 铁精粉精选

34,935,000 100.00

合计

34,935,000 100.00

3.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娄烦矿业委托关联方将原矿石加工成铁精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为：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

理、市场的原则，根据娄烦县申太选矿有限公司的选矿成本，采用成本加成10%的方法确定。

4、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委托关联方加工铁精粉是为了充分利用关联方的生产能力优势，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能，实

现资源优化配置。

本议案已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虹先生、胡向东先生、万中杰先生、崔

书学先生和郭长洲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关联股东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地矿测绘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赞成 54,847,1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9605� %； 反对

17,258,4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020� %；弃权 99,3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5� %。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15,133,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777� %；反对 17,258,4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1167� %；弃权 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6�

%。

（九）《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5年度申请银行贷款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5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计划，公司及子公司将向农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

北京银行、建设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银行、青岛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给予公司及子公司贷款额

度总计约为10亿元人民币。

上述授信额度是银行根据对公司的评估情况而作出的最高限额， 公司在此额度内根据生产经营的实

际情况，在履行公司内部和银行要求的相应审批程序后具体办理相关信贷业务。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在上述银行授信额度内办理上述贷款业务（包括资产抵押的信贷业务），并授

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信贷合同文件。

本议案已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183,052,6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389� %；反对

9,402,5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16� %；弃权 7,955,185�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94� %。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15,133,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777� %；反对 9,402,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384� %； 弃权 7,955,18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839� %。

（十）《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各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利于各子公司筹措资金，提高公司资产经营效率，根据

《证券法》、《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中国证监会（2005）120号文）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依据2015年度整体经营计划及子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在审

核各子公司2014年度收付款计划、资金需求及融资安排的基础上，经综合平衡后，拟确定公司为子公司及

子公司之2015年互相担保额度为人民币92,000万元，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72.60%，具体为：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预计担保金额

（

2015

年

）

1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62,000.00

蓬莱市万泰矿业有限公司

20,000.00

2

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3

淮北徐楼矿业有限公司 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

合 计

92,000.00

本议案已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183,044,6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349� � %；反

对 9,420,5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06� � %；弃权 7,945,18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45� � � %。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赞成15,125,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530� %；反对 9,420,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938� %； 弃权 7,945,185� �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531%� %。

以上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2015年4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及同期公告的相关文件，部分文件全文请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

者及时查阅。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董健 张敏

（三）结论性意见：

经合理审查并现场见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及形成的决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2015年 6 月 2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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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5-040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6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434,997,21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6.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东

升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吴晓蕾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出席会议。董事王建军因出差未能亲

自出席会议委托副董事长向东代为出席会议，董事韩士发、康敬成均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

陆伟代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吾满江?艾力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胡本源代为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黄儒卿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监事会主席任齐民因工作原因未能

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监事杨琳代为出席会议； 监事陈瑞忠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监事王涛代为出席会

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倪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马晓燕、运营总监赵强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671,350 0.02 951,260 0.0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671,350 0.02 951,260 0.05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671,350 0.02 951,260 0.05

2.03� �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599,750 0.02 1,022,860 0.05

2.0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599,750 0.02 1,022,860 0.05

2.05�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599,750 0.02 1,022,860 0.05

2.06�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599,750 0.02 1,022,860 0.05

2.07� �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599,750 0.02 1,022,860 0.05

2.08� �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47,185,872 96.39 86,788,486 3.56 1,022,860 0.05

2.09� �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47,185,872 96.39 86,788,486 3.56 1,022,860 0.05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599,750 0.02 1,022,860 0.05

3．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671,350 0.02 951,260 0.05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47,185,872 96.39 86,788,486 3.56 1,022,860 0.05

5.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599,750 0.02 1,022,860 0.05

6．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599,750 0.02 1,022,860 0.05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3,374,608 99.93 599,750 0.02 1,022,860 0.05

8．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47,084,972 96.39 86,889,386 3.56 1,022,860 0.05

9．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2,327,545 99.89 599,750 0.02 2,069,923 0.09

10．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0.01� �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2,327,545 99.89 599,750 0.02 2,069,923 0.09

10.02� �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2,327,545 99.89 599,750 0.02 2,069,923 0.09

10.03�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2,327,545 99.89 599,750 0.02 2,069,923 0.09

10.04� �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2,327,545 99.89 599,750 0.02 2,069,923 0.09

10.05� �债券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2,327,545 99.89 599,750 0.02 2,069,923 0.09

10.06� �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2,327,545 99.89 599,750 0.02 2,069,923 0.09

10.07� �上市场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2,327,545 99.89 599,750 0.02 2,069,923 0.09

10.08� �担保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2,327,545 99.89 599,750 0.02 2,069,923 0.09

10.09� �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2,327,545 99.89 599,750 0.02 2,069,923 0.09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32,363,745 99.89 563,550 0.02 2,069,923 0.0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

418,002,796 99.61 671,350 0.15 951,260 0.24

2.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

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

值

418,002,796 99.61 671,350 0.15 951,260 0.24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418,002,796 99.61 671,350 0.15 951,260 0.24

2.03

发行对象

418,002,796 99.61 599,750 0.14 1,022,860 0.25

2.0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418,002,796 99.61 599,750 0.14 1,022,860 0.25

2.05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418,002,796 99.61 599,750 0.14 1,022,860 0.25

2.06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418,002,796 99.61 599,750 0.14 1,022,860 0.25

2.07

上市地点

418,002,796 99.61 599,750 0.14 1,022,860 0.25

2.08

募集资金用途

331,814,060 79.07 86,788,486 20.68 1,022,860 0.25

2.09

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331,814,060 79.07 86,788,486 20.68 1,022,860 0.25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

的有效期

418,002,796 99.61 599,750 0.14 1,022,860 0.25

3

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

418,002,796 99.61 671,350 0.15 951,260 0.24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331,814,060 79.07 86,788,486 20.68 1,022,860 0.25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418,002,796 99.61 599,750 0.14 1,022,860 0.25

6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

报措施的议案

418,002,796 99.61 599,750 0.14 1,022,860 0.25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418,002,796 99.61 599,750 0.14 1,022,860 0.25

8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331,713,160 79.04 86,889,386 20.70 1,022,860 0.26

9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

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416,955,733 99.36 599,750 0.14 2,069,923 0.50

10.00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

议案

10.01

发行规模

416,955,733 99.36 599,750 0.14 2,069,923 0.50

10.02

发行方式

416,955,733 99.36 599,750 0.14 2,069,923 0.50

10.03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

排

416,955,733 99.36 599,750 0.14 2,069,923 0.50

10.04

债券期限

416,955,733 99.36 599,750 0.14 2,069,923 0.50

10.05

债券利率

416,955,733 99.36 599,750 0.14 2,069,923 0.50

10.06

募集资金用途

416,955,733 99.36 599,750 0.14 2,069,923 0.50

10.07

上市场所

416,955,733 99.36 599,750 0.14 2,069,923 0.50

10.08

担保条款

416,955,733 99.36 599,750 0.14 2,069,923 0.50

10.09

决议的有效期

416,955,733 99.36 599,750 0.14 2,069,923 0.5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债券发行相关

事项的议案

416,991,933 99.37 563,550 0.13 2,069,923 0.50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东

2,015,371,812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186,650,000 68.41 86,188,736 31.59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东

145,063,160 98.82 700,650 0.47 1,022,860 0.71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483,297 91.29 140,250 8.63 1,200 0.08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43,579,863 98.91 560,400 0.38 1,021,660 0.71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涛、薛玉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0659� � � �证券简称：*ST中富 公告编号：2015-077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于2015年6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201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现根据有关规定，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再次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3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2015年6月29日—2015年6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2015年6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下午15:00至2015年6月3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内可以乘坐130路

公共汽车到达珠海保税区中富巴士站）

（四）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23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的议案

披露情况：上述提案见2015年6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并对计票结果进行披露。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2015年6月23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二）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嘉宾。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公司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身份证、能证明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

证。公司法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代码卡和持股凭证。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3、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5年6月30日14:00�至14:30

（三）登记地点：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本公司三楼会议室大会签到处。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确认与投票程序

（一）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

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二）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三）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下午15:00～6月3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不受交易时间限制。

（四）投票注意事项

1、本次会议的投票代码：360659；投票简称：中富投票；

2、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要求的申报将作为

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3、若股东参加了网络投票又进行了现场投票，投票结果以现场投票为准；

4、投票结果查询: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

通过互联网投票的投资者可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 点后登录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结果。

（五）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分项表决

在“委托价格”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一项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项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

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1

关于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

司

2015

年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的议案

1.00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例如，对议案一进行同意、反对、弃权三种意向的表决分别如下：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申报价格 委托股数 代表意向

买入

360659

中富投票

1.00

元

1

股 同意

买入

360659

中富投票

1.00

元

2

股 反对

买入

360659

中富投票

1.00

元

3

股 弃权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0756-8931119、0756-8931176；

传真： 0756-8812870

联系人 ：韩惠明、姜珺

七、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原交银施罗德沪深300

行业分层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相关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6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消费新驱动股票

基金主代码

519714

基金交易代码

519714(

前端

) 519715(

后端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交银施罗德

消费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交银施罗德沪深

300

行

业分层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交银施罗德沪深

300

行业

分层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

明

恢复申购日

2015

年

7

月

1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5

年

7

月

1

日

恢复赎回日

2015

年

7

月

2

日

恢复转托管日

2015

年

7

月

2

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原因说明 基金届时已顺利实施转型

注： 根据2015年5月26日召开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交银施罗德沪深300行业分层等权重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将于2015年7月1日正式转型为“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

施罗德沪深300行业分层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即日失效且《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同时生效。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管理人于2015年5月27日发布《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交银施罗德沪深300行

业分层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相关业务的公告》，于2015年5月27日起暂停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托管业务，于2015年6月29日起暂停基金的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现根据本公告，本基金

管理人将于2015年7月1日起恢复办理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于2015年7月2日起恢复办理基金的

赎回、转托管业务。其他暂停业务（包括转换转入与转换转出）目前暂不恢复，本基金管理人将在开放办理

该业务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有关详情并认真阅读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妥善作好交易安排。

（2）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nd001.com，www.bocomschroder.com）或拨打客户服

务电话（400-700-5000，021-61055000）咨询基金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

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交银施罗德沪深300行业

分层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6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沪深

300

行业分层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沪深

300

分层等权指数

基金主代码

519714

基金前端交易代码

519714

基金后端交易代码

519715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

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蔡铮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蔡铮

离任原因

交银施罗德沪深

300

行业分层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实施转型

离任日期

2015

年

7

月

1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量化投资部助理总经理及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

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2015年5月26日召开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交银施罗德沪深300行业分层等权重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将于2015年7月1日正式转型为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转型后的交银施罗

德消费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相关详情具体请参阅本基金管理人于2015年6月26日发布

的《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